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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机场安检费变更 

 
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将针对香港机场安检费税项代码作出变更，具体细节如下。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—HK   税费名称：香港机场安检费-代码-I5  

1）国家名称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ISO代码：HK 

2）税费名称：香港机场安检费   

3）税费代码：I5 

4）生效日期：出票日期在 2017 年 5月 1日或之后，旅行日期在 2017年 5月 1日或之后 

5）目的：为了弥补额外的安全措施而增加的边际成本 

6）金额：香港国际离境（HKG）：港币 45元 

7）此税项需在出票时收取并单独列为 I5项 

8）承运的航司负责汇付此税项 

9) 此税收项: 同样适用于联运航班  

10）例外：过境转机为同一班飞机时可免除此项税费 

11）特别备注：新的 I5税项生效之日起，其他为“香港机场安检费”收取的税费金额项即为失效 

12）如果此通告与 GDS有不一致或不确定的地方，以 GDS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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